
所有即将入读幼儿园学生的家庭都必须完成幼儿园申请流程。

如果学生在学前班已经拥有 IEP，或被怀疑在入读幼儿园需要
第一个 IEP，则该家庭还必须完成“Turning 5” IEP (转5岁
IEP)流程。 

如果孩子在学前班已经拥有 IEP，学前特殊教育委员会
(CPSE) 将自动将该孩子转介给特殊教育委员会 (CSE)。 

如果孩子在学前班尚未拥有 IEP，但家长怀疑其在幼儿园需要
特殊教育服务，则必须向 CSE 提出书面申请。家长或合格的
学校专业人员（例如学校行政人员）可以撰写此申请信。 

申请处理完毕后，教育局 (DOE) 代表将联系该家庭。这通常
是（但并非总是）孩子所在学区小学的学校心理学家。  
届时，教育局代表将确定是否需要进行任何新的评估。家

长此时也可以申请重新评估。 

IEP 会议将在 2 月中旬至 6 月中旬之间安排。届时将制定幼儿
园 IEP。   

幼儿园 IEP 制定完成后，家长将收到一封“学校安置函”。该函
中会注明为孩子提供 IEP 服务的学校。这所学校通常是孩子通
过幼儿园申请流程被录取的学校，但如果孩子最初被录取的学

校无法提供必要的服务（例如，如果原学校不完全提供轮椅通

道，而孩子需要轮椅通道），则可能是另一所学校。 

拥有IEP的5岁儿童转入公立学校入学流程


